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學術委員會設置準則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七日系務會議通過

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六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
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八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
第一條  為釐定本系研究方向、拓展建教合作等有關事務，依本系系務會議規程第六條，設置應用化學系學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

第二條 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六人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其餘五人於每學年上學期期初時由本系各專長(分析、有機、無機、物化、生化)之教師互相推選一位擔任之。
第三條 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第四條  本委員會設置召集人一人，由委員推選之。召集人亦為本系院學術委員會委員。

第五條  本委員會之職權為處理本系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釐定本系近、中、長期研究方向。

（二）拓展建教合作事宜。
（三）籌辨學術演講與研討會事宜。
（四）執行系主任及系務會議交辦之有關事項。
（五）規劃對系補助經費的儀器採購排序。
第六條  本委員會於必要時隨時召開。

第七條 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議。

第八條  本委員會之決議需有出席人員二分之一（含）以上之同意。

第九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報院學術委員會核備後施行，修正亦同。

